附件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推动澳门建筑及工程企业和专业人士在合作区便利经营和执业深化研究项目》项目需求书
	序号
	采购项目名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推动澳门建筑及工程企业和专业人士在合作区便利经营和执业深化研究项目

	1
	招标人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2
	资格（资质）要求
	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近三年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3
	项目背景
	《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企业资质和专业人士执业资格认可规定》法规实施超过三年八个月，截至目前，已有58家澳门企业和289名澳门专业人士获得备案认可，可在合作区生产经营及执业，有港澳专业人士参与建设的项目工程造价超过52亿元人民币。当前，合作区陆续出台系列惠澳政策，澳门建筑及工程企业对建筑领域扶持政策保持期待。为解决企业痛点难点，打通澳门企业和专业人士在合作区发展限制壁垒，增强企业获得感，需要进一步深化调研工作，为出台支持澳门建筑及工程企业和专业人士在合作区发展措施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采购第三方咨询机构开展该项调研工作。

	4
	服务内容
	1、文献研究
收集整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以来同类型扶持政策和文件（如四大产业扶持政策、澳门企业综合性扶持政策等）；收集整理其他地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同类型政策文件；特别梳理深圳前海、广州南沙两大平台对港澳企业开放政策，面向港澳企业开放投标项目招标文件、判标规则等（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项目各1个案例分析）。
2、走访调研
走访澳门工程师学会、澳门建筑师协会、澳门机电工程师学会、澳门建造商会等（需包含并不限于）等机构和在横琴备案企业及已承接项目企业，全面深化调研，摸查澳门建筑及工程业界需求、诉求，以期制定合理政策。
3、提交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应包括支持澳门建筑及工程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合作区便利化经营执业的研究报告，摸清底数并提供合理化建议，提出支持澳门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便利化经营执业的若干措施，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
4、配合进行宣传活动
[bookmark: _GoBack]配合制作支持澳门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便利化经营执业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文件和有关图文等宣传材料。

	6
	合同履行地点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7
	费用
	招标上限价29万元

	8
	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政策出台（最迟不超过一年）

	9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10
	结算方式
	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50%，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合同金额的 50%。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